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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小玲成都报道 陕
西、甘肃、四川、重庆 4 省市 11 家中
级人民法院近日在广元市签订《嘉
陵江流域环境资源保护司法协作框
架协议》，共同探索以流域、自然保
护地等生态功能区为单位的环境资
源跨区域一体化保护，为嘉陵江流
域生态环境资源保护和绿色发展提
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和保
障。

嘉陵江流经陕西省、甘肃省、四
川省、重庆市注入长江，是长江上游重
要支流，嘉陵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关
系长江上游流域生态环境安全。

根据协议，11 家中院将成立嘉
陵江流域环境资源司法协作工作领

导 小 组 ，负 责 相 关 协 作 工 作 的 推
进落实，执行联席会议议定事项，
首任组长由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
分 管 环 境 资 源 审 判 的 院 领 导 担
任 ，此 后 以 流 域 自 上 而 下 顺 序 按
年 度 轮 流 担 任 ，任 期 1 年 ，其 余 协
作法院分管环境资源审判的院领
导担任副组长。

同时，将按照依法保护、保护
优 先 、共 建 共 享 、协 同 共 治 原 则 ，
建立日常联络、信息共享、审执协
同 、能 力 共 建 、联 合 宣 传 5 类 协 作
机 制 ，包 含 联 席 会 议 、沟 通 联 络 、
信 息 共 享 、期 刊 共 建 等 13 项 制
度 ，形 成 嘉 陵 江 流 域 环 境 司 法 保
护一体化格局。

本报见习记者李明哲哈尔滨报
道 为加强饮用水源生态环境保护，
哈尔滨市日前对《哈尔滨市松花江
饮用水源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以下
简称《条例》）征求意见。哈尔滨市
各级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松花江饮
用水源水环境质量和饮用水安全负
责，合理调整保护区周边产业结构
和产业布局。

《条例》提出，松花江饮用水源
保护区分为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
区，松花江饮用水源所在乡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依法做好辖
区 内 饮 用 水 源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工
作 ，任 何 单 位 和 个 人 都 有 保 护 饮
用水源的义务，对污染饮用水源、
破 坏 饮 用 水 源 保 护 的 行 为 ，有 权
劝阻和举报。

在松花江饮用水源保护区内，
除依法需要禁止的行为外，还禁止
倾倒污水、废水、废液、废渣、垃圾和
其他废弃物；堆放、贮存固体废物和
其他污染物；建设暂存或转运站、堆
放场；从事坑塘养殖、畜禽养殖、放
牧、露营、野炊等可能污染饮用水体
的活动；丢弃、掩埋病害畜禽尸体或
者死因不明动物尸体和养殖废弃

物；设置码头；船舶排放含油污水、
生活污水和倾倒垃圾；砍伐、破坏
涵 养 林 、水 土 保 持 林 等 公 益 林 行
为。

在松花江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
内，禁止使用含磷洗涤剂、化肥、农
药；船舶及有关单位从事有污染风
险的作业活动等行为。

《条例》规定，在松花江饮用水
源保护区内建设暂存或者转运站、
堆放场或者设置码头的，由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
1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并
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
令拆除或者关闭。

从事坑塘养殖、畜禽养殖、放
牧、露营、野炊等可能污染饮用水体
活动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对单位处 2 万元以
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可以处
200元以上 500元以下罚款。

在松花江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
内使用含磷洗涤剂、化肥、农药的，由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使
用者为单位的，处 5万元以上 10万元
以下罚款，使用者为个人的，处 1000
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本报讯“你们这个‘店小二’当
得好，我们对做好今后的环境管理
也有了信心和决心，希望这种活动
多开展。”为给企业办实事，湖北省
恩施州生态环境局近日组织开展

“送法入企”普法宣传和现场帮扶活
动。

恩施州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
支队联合恩施市、高新区分局组成
普法宣传组，将法律法规送到了恩
施惠佰城钢化玻璃有限公司等多家
企业生产一线的车间内。

此次普法宣传活动是现场帮扶
和法律解读两种形式的有效结合。
普法宣传组深入企业，实地了解企

业生产经营情况及存在的急难愁盼
问题，现场察看了环境治理设施运
行状况。现场还为企业发放了普法
宣传手册，结合现场察看和企业需
求情况，从操作落实层面简明扼要
地解读手册中的法律法规、管理条
例及相关内容，指导帮扶企业做好
污染防治工作，提出了合理的建议，
促进企业规范治污。

恩施大晟汽车销售公司有关负
责人说:“这种走到我们‘家门口’、
深入车间一线的宣传方式入脑又入
心，为我们解疑释惑，真心帮扶、真
心关怀让我们企业倍感温暖。”。

熊争妍朱熙峰

4省市法院携手共护嘉陵江绿色发展
探索以流域、自然保护地为单位的一体化保护

哈尔滨市松花江饮用水源保护条例征求意见

破坏松花江饮用水源最高拟罚50万元

恩施州开展“送法入企”帮扶活动
“真心关怀让我们企业倍感温暖”

影响一

如何判断处罚时效延长
至5年？

新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违法
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
政处罚；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金融
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上述期限延长至
五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其中，涉
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金融安全且有危
害后果的，处罚的时效延长至五年。

行政处罚法修改过程中，曾将处罚
时效延长的情形限定为：“对生态环境、
食品药品等涉及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
全领域中的违法行为”。生态环境执法
领域存在不少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
且有危害后果的行为。

生态环境违法行为需要同时满足
两个条件：一是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
全；二是有危害后果。

此处修改对生态环境执法的影响
是，如何判断处罚时效延长至五年的违
法行为是否同时满足上述两个前提条
件。应当立案处罚的违法行为没有立
案处罚，存在不作为的问题；对超过时
效不应再给予处罚的违法行为实施处
罚，也是错误的。

影响二

注意90日与3个月，避
免超期办案

新法第六十条规定：“行政机关应
当自行政处罚案件立案之日起九十日
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法律、法规、规
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而《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五十五
条规定：“环境保护行政处罚案件应当
自立案之日起的 3 个月内作出处理决
定。案件办理过程中听证、公告、监测、
鉴定、送达等时间不计入期限。”

虽然 90 日与 3 个月并不等同，不过
新法此处新增的规定并不会对生态环
境执法实务产生实质影响。因为按照
新法第六十条规定，法律、法规、规章另
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但是，随着办案
期限成为新法的明确程序要求，超期办
案是否会在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中
更多地作为判定属于“违反法定程序”
的理由，应引起重视。新法生效后，生
态环境执法应尽量避免超期办案。

影响三

申请听证期限从3日改
为5日

新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要求
听证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告知后五日内
提出。听证期限从修改前规定的三日
延长至五日，体现了对当事人权益更充
分的维护。

原 环 境 保 护 部 于 2010 年 印 发 的

《环境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环办
〔2010〕174 号）第十八条规定：“当事人
要求听证的，应当在收到《行政处罚听
证告知书》之日起 3 日内，向拟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提出
书面申请。当事人未如期提出书面申
请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不再组织听
证。以邮寄方式提出申请的，以寄出的
邮戳日期为申请日期。因不可抗力或
者其他特殊情况不能在规定期限内提
出听证申请的，当事人可以在障碍消除
的 3日内提出听证申请。”

生态环境执法人员应注意，2021
年 7 月 15 日后，应执行新法的规定。《行
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中的相应内容应改
为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对上述拟作出
的（符合听证条件的行政处罚种类和幅
度），你（单 位）有 要 求 举 行 听 证 的 权
利。你（单位）如果要求听证，可以在收
到本告知书之日起 5 日内向我（厅）局
提出举行听证的要求；逾期未提出听证
申请的，视为你（单位）放弃听证权利。”

影响四

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

新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逾
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
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
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二）根据法律
规定，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依法处
理或者将冻结的存款、汇款划拨抵缴罚
款；（三）根据法律规定，采取其他行政
强制执行方式；（四）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行政机关批准延期、分期缴
纳罚款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期
限，自暂缓或者分期缴纳罚款期限结束
之日起计算。”

按照《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的
规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
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
决定的，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
关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依
照《行政强制法》第五章规定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其中，法定期限，指的
是法律规定的当事人可以申请行政复
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三个月的
期间在法律性质上应为除斥期间，行政
机关应在一个不变的期间向人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没有中止、中断之说。
没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向人

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应当从当事人申
请或提起行政救济期间届满之日的次
日算起。

如果某公司因为违反《大气污染防
治法》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收到行政处
罚决定书，其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的 6 个月期限应从 5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计算。若其在该期间内没有提起行
政诉讼，则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的期间应当从 11 月 1 日起算，至
2022 年 1月 31日。

另外，按照《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
条的规定，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前，应当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催
告书送达十日后当事人仍未履行义务
的，行政机关可以向所在地有管辖权的
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对象是不
动产的，向不动产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这里的
“十日”期限与催告书中所列的“履行期
限”之间的关系。这里的“十日”可以理
解为就是催告书中所列的“履行期限”，
也就是说催告书中所列的履行期限不
应超过十日。至于期限如何计算，可以
在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限届满之
日的前十日向当事人发出催告书，如果
当事人在此十日内不履行义务，又赶上
当事人申请救济的期限届满，则行政机
关即可从届满之日起向人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

当然行政机关也可以在当事人申
请行政救济的期限届满后向当事人发
出催告书，如果这样，则只能是在催告
书送达十日后当事人仍未履行义务的
情况下，行政机关方可向人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

按照新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的规
定，如果是行政机关批准延期、分期缴
纳罚款的，期限的起算点是“暂缓或者
分期缴纳罚款期限结束之日”。

影响五

撤回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的期限

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
条第六项，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第
十九条的规定，主动公开实施行政处
罚、行政强制的依据、条件、程序以及本
行政机关认为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
政处罚决定。

新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具有
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依
法公开。这是延续了《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的规定，再次确认公开范围，进一步
从法律层面对行政处罚公开进行规范
和强化。

新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公开
的行政处罚决定被依法变更、撤销、确
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的，行政机关应当
在三日内撤回行政处罚决定信息并公
开说明理由。此规定属于新增规定。

影响六

工作日、节假日、自然日

新法第八十五条规定，本法中“二
日”“三日”“五日”“七日”的规定是指工
作日，不含法定节假日。旧《行政处罚
法》无相关规定。

《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七十九条
规定：“本办法有关期间的规定，除注明
工作日（不包含节假日）外，其他期间按
自然日计算。期间开始之日，不计算在
内。期间届满的最后一日是节假日的，
以节假日后的第一日为期间届满的日
期。期间不包括在途时间，行政处罚文
书在期满前交邮的，视为在有效期内。”

影响七

其他期间、期限未改变

新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新增规定，符
合立案标准的，行政机关应当及时立案。

《环境行政处罚办法》关于立案期
限的规定继续有效。根据该办法第二
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对涉嫌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规
章的违法行为，应当进行初步审查，并
在 7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关于紧急案件先行调查取证，《环
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对
需要立即查处的环境违法行为，可以先
行调查取证，并在 7 个工作日内决定是
否立案和补办立案手续。

另外，新法第五十六条、第六十一
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二项、第六十
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一条关于期间、期
限的规定与旧《行政处罚法》相比，未作
改变。

作者单位：河北环境工程学院、湖
南中奕律师事务所

新行政处罚法对环境执法期限有哪些影响？
注意及时更新行政处罚程序规程，避免因期限等导致的行政行为违法

曹晓凡

新《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新法）关于期限、期间的规定有多

处改变，生态环境执法人员一定要注意到这些变化，在新法2021

年7月15日生效后，及时更新行政处罚程序规程，在不违背法定程

序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原则下，注意避免在办案过程中因期

限、期间等程序问题导致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本报讯 北京市区两级生
态环境部门近日联合公安部门
启动为期半个月的汽车驾校专
项入户执法。

活动首日，执法人员对 11
个区的 11 家驾校进行执法检
测，共检查车辆 1574 辆次，发
现超标排放问题 6 辆次，车载
排放诊断系统问题 10 辆次，违
规清除故障码 10 辆次，均依法
进行查处并督促整改。

生态环境部门综合运用车

载 排 放 诊 断 系 统（OBD）和 遥
感检测车等科技手段，重点对
驾校车辆管理责任制度建立、
车辆排放情况、车载排放诊断
系统（OBD）运行情况、车辆检
测有效期和净化装置使用状态
等方面内容开展执法检查。督
促驾校建立机动车排放污染防
治责任制度，监督车辆尾气净
化装置正常运行，及时维修故
障车，进一步减少驾校车辆的
污染排放。

据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执法总队有关负责人介绍，
2021 年 将 重 点 围 绕 排 放 挥 发
性有机物、氮氧化物、扬尘、餐
饮油烟等行业开展专项检查，
共安排了包括“点穴”式执法、

“交叉帮扶”、“重点行业企业”、
“重要时节”等 22 项大气执法
行动，持续深化“一微克生态环
境专项执法”行动，促进北京市
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胡志松 李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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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崔万杰银川报道“尊敬的企业
负责人……”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生
态环境局温情致信全市企业负责人，对企业
负责人在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做出的
努力表示崇高敬意的同时，倡导企业负责人
争当生态环境法律法规的模范遵守者。

信中简单介绍了过去一年银川市在生态
环境领域取得的成就，重点介绍《排污许可管
理条例》以及银川市新近实施的一些生态环
境监管措施，提醒企业依法排污、持证排污、
按证排污，自觉履行治污主体责任。银川市
将对全市范围内企业环境信用良好，一年内
无环境违法记录，在线监控数据稳定达标，污
染治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以及主动配合生态
环境部门开展监督检查的企业，采取非现场
监管措施，加大正向激励力度。

公开信指出，每个企业经营者都是生态
文明建设的参与者、实践者和受益人。企业
负责人要牢固树立生态环境保护底线意识，
不断提高企业生态环境管理水平；安排专人
负责生态环境保护事务，加强生态环境领域
新法规新政策的学习，确保项目依法建设，治
污设施规范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

公开信倡议企业负责人认真践行绿色发
展理念，争当生态文明的倡导者、生态环境保
护的促进者、绿色发展的践行者、生态环境法
律法规的模范遵守者。

银川公开致信企业负责人
争当生态环境法律法规

模范遵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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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 年 4 月 20 日 -26
日是江苏省第 39 个“爱鸟周”，为
进一步提高广大学生的生物多样
性保护和环境保护意识，引导学
生积极参与爱鸟护鸟行动，树立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理念，4
月 24 日，江苏省泰州市姜堰生态
环境局联合南苑学校走进溱湖国
家湿地公园开展“保护生物多样
性 共 建 美 丽 家 园 ”主 题 教 育
活动。

本次活动围绕爱鸟周、生物
多样性保护和未成年人生态道德
建设，通过参观湿地科普馆、听讲
座、知识问答等一系列生态文化
活动，让学生在感悟大自然生态
之美的同时，从自身做起，积极参
与环境保护行动。

在 溱 湖 湿 地 生 物 多 样 性 科
普讲座中，授课老师向大家介绍
了溱湖湿地常见的动植物种类、
特征、习性，普及爱鸟知识。学

生 们 通 过 认 真 聆 听 关 于 湿
地知识的讲解，仔细辨认着
水 生 植 物 和 水 中 嬉 戏 的 鸟
类。看到盛开的睡莲，就提
问 睡 莲 和 荷 花 是 一 种 植 物
吗？看到水中的小鸊鷉，就
问 他 们 长 大 了 是 野 鸭 吗 ？
还 有 湿 地 是 怎 么 净 化 水 质
的 …… 同 学 们 边 参 观 边 提
问，在和老师的交流中增长
了知识。“看来，同学们对大
自 然 和 生 态 环 境 都 比 较 关
心 。”老 师 耐 心 地 向 学 生 们
一一做出解答。

通过本次教育活动，帮
助学生们树立了保护生态环
境人人有责的理念，同时借
助“小手拉大手”，动员广大
家庭、社区积极参与环境保
护，共同打造天蓝水清、宜居
宜业的生态环境。

冯祯龙武旭力

走进湿地 感受自然之美
姜堰开展“爱鸟周”暨生物多样性保护教育活动


